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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事項 

感謝各位家長對孩子的關心，到校參與這次的親師座談會，教務處以下事項說明： 

一、 本學年度教務處成員如下（聯絡電話：24586105再轉分機） 

職  稱 姓  名 分機 職  稱 姓  名 分機 職  稱 姓  名 分機 

教務主任 王菀詩 11 教學組長 張沛軒 11 註冊組長 李慧儀 10 

設備組長 顧書華 12 資訊組長 陳俊榮 12 幹  事 楊金枝 10 

工  友 曾碧鳳 13       

 

二、宣導：本校依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及「基隆市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補充規定」辦理，各年級均實施常態編班。每年八月初

編班流程：以智力測驗進行 s型編班，由教育處督察人員抽起始班級，學務處邀集七年級新

生導師抽籤，最後輔導室進行身心障礙學生抽籤。 

       

三、112年度多元入學成績：本校學生錄取北北基公立學校 72.5% (110年 77.9%、111年

89.0%)。 

(一)錄取學校 110-112年分析： 

序位 110年 序位 111年 序位 112年 

1 基隆商工(32 人) 1 基隆高中(26人) 1 海大附中(29人) 

2 基隆高中(20 人) 2 基隆商工(25人) 2 基隆高中(24人) 

3 經國五專(13 人) 3 海大附中(10人) 3 基隆商工(17人) 

4 海大附中(12 人) 4 瑞芳高工(7人) 4 經國五專(14人) 

5 暖暖高中(8 人) 5 二信高中(6人) 5 瑞芳高工(9人) 

6 瑞芳高工(8 人) 6 育成高中(5人) 6 二信高中(6人) 

(二)今年升學學生共 141 人，就業 1人，升讀高中學生約 34%、高職約 52%、五專約 13%。 

(三)近年升讀公立學校比例： 

 
 

 

 

 

 

 

 

 

 

 

 

 

四、對於學習弱勢與學習低成就學生，本校於課中時間做八年級數學小班及英語小班扶助課

程；並於放學後開設課後補救課程，請家長鼓勵學生參加。 

  

年度 畢業人數 台北、新北市公立學校 其他公立 

104 289 80 27.7% 109 37.7% 

105 279 58 20.7% 102 36.5% 

106 240 79 32.9% 87 36.3% 

107 215 65 30.2% 82 38.1% 

108 184 51 27.7% 71 38.6% 

109 170 49 28.3% 86 50.6% 

110 149 36 23.5% 78 52.3% 

111 122 39 33.1% 65 55.9% 

112 142 29 20.4% 74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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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節課後輔導自第 4週(9/18)開始，第 19週(1/5)結束。 

第 8節課後輔導扣除日期如下： 

週

次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日期 
停課 

原因 

上課 

節次 日期 
停課 

原因 

上課 

節次 日期 
停課 

原因 

上課 

節次 

4 9/22(五) 補課前 4 9/22(五) 補課前 4 9/22(五) 補課前 4 

5 
9/28(四) 

9/29(五) 

連假前 

中秋節放假 
3 

9/28(四) 

9/29(五) 

連假前 

中秋節放假 
3 

9/28(四) 

9/29(五) 

連假前 

中秋節放假 
3 

6 10/6(五) 連假前 4 10/6(五) 連假前 4 10/6(五) 連假前 4 

7 

10/9(一) 

10/10(二) 

10/12(四) 

10/13(五) 

國慶日放假 

國慶日放假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1 

10/9(一) 

10/10(二) 

10/12(四) 

10/13(五) 

國慶日放假 

國慶日放假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1 

10/9(一) 

10/10(二) 

10/12(四) 

10/13(五) 

國慶日放假 

國慶日放假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1 

8   5   5   5 

9   5   5   5 

10   5   5   5 

11   5   5   5 

12   5   5   5 

13   5   5   5 

14 

11/28(二) 

11/29(三) 

12/1(五)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段考週 

2 

11/28(二) 

11/29(三) 

12/1(五)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段考週 

2 

11/28(二) 

11/29(三) 

12/1(五)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段考週 

2 

15   5   5   5 

16   5   5   5 

17   5   5   5 

18 12/29(五) 連假前 4 12/29(五) 連假前 4 12/29(五) 連假前 4 

19 1/1(一) 元旦日放假 4 1/1(一) 元旦日放假 4 1/1(一) 元旦日放假 4 

 七年級上課節數 67 八年級上課節數 67 九年級上課節數 67 

 

六、112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計畫說明如附件 1。 

七、112學年度第 1學期九年級複習考日期與範圍如附件 2。 

八、112學年度第 1學期各學習領域教科書版本一覽表如附件 3。 

九、「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結果未達丙等之預警、輔導、補考措施實施原 

則」請參閱附件 4。 

十、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雙語行事曆已於 9/1發放給全校學生。個班學習領域之平時成

績評量方式也會在彙整後，以紙本發放給各班家長，懇請家長督促學生遵守相關規定並

準時繳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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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112 學年度課程計畫說明 
壹、執行方式： 

一、每學年度由教務處依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辦法，邀請各學習領域教師代表組成課 

    程發展委員會(簡稱課發會)。 

二、 每學期期初、期中、期末召開課發會會議，討論與規劃每學年度課程內容，以達到各

領域課程橫向的溝通管道，並決定全校的課程與教學活動。 

貳、課程計畫目標： 

一、落實有效教學，規劃多元學科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成就。 

二、關注弱勢學生，提供各項補救教學，達到社會公平正義。 

三、整合學習領域團隊，規劃領域教師研習，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四、結合輔導資源，提供多元入學資訊，達到學生適性學習。 

參、課程計畫相關活動與資料臚列如下： 

一、領域活動說明(如表一)。 

二、112學年第 1學期課程時數分配表(如表二)。 

三、議題融入課程說明(如表三)。 

 

(表一)                112學年度各學習領域活動說明 

國文學習領域 國語文寫作測驗、國語文競賽 

英文學習領域 英語單字達人、英語學藝競賽、英語 Lunch Box、英語口試闖關 

數學學習領域 數學科科學展覽、數學嘉年華 

自然學習領域 自然科科學展覽、高中科學列車 

社會學習領域 社會知識達人競賽 

健體學習領域 班際羽球賽、大隊接力比賽 

藝文學習領域 戲劇比賽、美術比賽、班際直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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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全年級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一覽表(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 
年級 

領域科目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領
域
學
習
課
程 

語文 

國語文(5) 國語文(5) 國語文(5) 

英語文(3) 英語文(3) 英語文(3) 

本土語(1) 本土語(1)  

數學 數學(4) 數學(4) 數學(4) 

社會 社會(3) 社會(3) 社會(3)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3) 

藝術 藝術(3) 藝術(3) 藝術(3)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3) 綜合活動(3) 綜合活動(3) 

科技 科技(2) 科技(2) 科技(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領域學習 

節數 
30 節 30 節 29 節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 

3 

走讀碇內(閱讀) 

認識家鄉 

生態創客 

3 

社區報馬仔 

Hi,Young 

生活中的科學探究 

5 

天涯任我行 

上：壯遊世界 

下：「食」光回味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上：「建攝」碇中 

下：「修攝」基隆 

上：世界與我閱來閱近 

下：香料廚房 

科技大未來 

上：海洋能源 

下：火星任務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1 1 0 

特殊需求領

域課程 
0 

0 0 

其他類課程 1 1 1 

彈性學習課

程節數 5 節 

5 6 

學習總節數 35 節 35 節 3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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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重大議題融入課程說明 

生涯發展教育 生涯規劃週(靜態展)、多元進路宣導、職業達人講座、高中職參訪活動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性平影片欣賞 

資訊教育 學生專題寫作比賽 

本土語言 原住民語選修、閩南語選修、客語選修、手語選修 

生命教育 特教關懷週與講座、憂鬱症防治宣導、祖孫週活動 

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週、法治教育宣導講座、家庭教育週、校慶金句與 Logo票選 

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宣導講座、防震防災體驗活動、環境教育研習 

閱讀教育 晨讀活動、書香天使、好書推薦、閱讀角落、閱讀社團 

 

附件 2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112學年度九年級基本學力模擬測驗日期與範圍 

次 

別 
版本 

日期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自然 寫作 

1 翰林 112/9/5(二)-9/6(三) 1-2冊 
生物七上 

理化八上 
寫作(自行閱卷) 

2 南一 112/12/21(四)-12/22(五) 1~4冊 寫作(自行閱卷) 

3 南一 113/2/21(三)-2/22(四) 1~5冊 寫作(自行閱卷) 

4 康軒 113/4/18(四)-4/19(五) 1~6冊 寫作(自行閱卷) 

 

附件 3 各學習領域教科書版本一覽 

112學年度基隆市碇內國中教科書選書結果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國文 南一 康軒 翰林 

英語 康軒 南一 翰林 

數學 康軒 翰林 翰林 

社會 康軒 康軒 翰林 

自然 南一 翰林 康軒 

藝文 全華 康軒 翰林 

健體 康軒 南一 翰林 

生科 康軒 康軒 康軒 

綜合 翰林 康軒 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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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結果未達丙等之預警、輔導、補考措施實施原則 
105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 2月 24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本規定依照『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基隆市政府 109年 2月

14日基府教學壹字第 1090204680號函修正『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

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規定第十六條。 

二、目的 

為整合相關資源，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落實預警、輔導及補救措施並及時提供協助，

縮短學習落差，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評量正常化。 

三、預警措施 

利用下列各項管道宣導「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基隆市國民中小

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本校成績評量規定」並加強宣導成績及格發給畢業證書之

規定。 

（一）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向全校教職員工宣導，請任課教師要向學生宣達。 

（二）導師會議:向全校導師宣導，請導師向學生及家長宣達。 

（三）新生始業輔導:新生入學時即向學生說明。 

（四）學校日、家長日及班親會：請導師向家長說明，給家長知悉加強關心。 

（五）始業式、休業式及全校集會:行政人員向學生宣達。 

（六）將成績評量準則及畢業標準等相關規定印製於學生手冊、聯絡簿、學校日、家長

日、班親會資料，並於校網公告，提供學生及家長隨時參閱。 

（七）每學期結束時將學生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之成績評量紀錄及具體建議印製通

知單，通知可能無法達到畢業條件之學生家長，提醒其注意子女之學習成效，共同

協助提升學生弱勢科目之學習成效或督促其行為之改善，期能順利領取畢業證書。 

四、輔導措施 

（一）期初:每學期開學 2周內，註冊組將前學期成績未達四領域丙等之學生名單列出，

通知其導師及任課教師，俾以加強輔導，並優先接受補救教學。 

（二）期中:請各任課教師檢視當學期成績有不及格之虞的學生，對於學習有困難之學生

進行相關輔導及補救措施。 

（三）期末: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書面通知領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生及家長，

於學校指定日參加補考。 

（四）各班導師及任課教師對於學習低成就之學生應詳作記錄，以瞭解成績落後之原

因，對於學習有困難之學生，應主動聯繫並協商提高該生學習成效之方案，並視需

要得轉介輔導室或相關處室進一步協助。 

（五）每學期應針對四領域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名單召開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必要時

並得邀原任課教師、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及學生家長出席會議，俾共同研擬輔導與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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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改進措施。 

五、補考措施 

（一）針對學習領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生，應書面通知其於指定期日參加補考。補

考成績計算方式；六十分以上者，以六十分計算；未達六十分者，與原始成績擇優

採計，取代學期領域成績。 

（二）每位學生各學期各科以公告時間補考一次為限，補考範圍以補考前一學期不及格

領域者為限，相關之日期、命題、監考、閱卷及成績公告等事宜，由教務處規劃辦

理。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外，逾期未參加者，視同放棄補考之機會。 

（三）補考方式請依本校成績評量規定第五條規定，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採取

適當之方式，如紙筆測驗及表單、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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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事項 
一、學務處成員以及聯絡方式如下表。 

學務主任 柯宜君 活動組長 譚淑婷 生教組長 李雲茜 

衛生組長 林素芬 體育組長 施志光 護理師 宋明女 

幹事 楊金枝     

學務處聯絡電話：24586105-20,21 

二、本學期聯課社團活動，每週一第 7,8節上課，每週上課。採多元志願選修方式上課。 

(一)七年級：數學好好玩、創意手作社、手語社、好好生活社、童軍社、桌球隊。 

(二)八年級：造型氣球社、圍棋社、西點烘焙社、創意生科社、童軍社、桌球隊、。 

(三)專長性團隊：直笛隊、美術社、話劇社、合唱社、創客社、灌籃高手社。 

三、每學期週會活動安排一覽表詳見附件 1。 

四、辦理各項活動： 

七年級 

幹部訓練、品德教育週、教師節系列活動(敬師卡比賽、感恩心情點播站、

感謝師恩傳心意)、教室佈置競賽、防震防災宣導、年級代表選舉、反毒宣

導、法治宣導、聖誕音樂會、國語文競賽、班際大隊接力選拔賽。 

八年級 

幹部訓練、班際羽球賽、教師節系列活動(敬師卡比賽、感恩心情點播站、

感謝師恩傳心意)、教室佈置競賽、反毒宣導、衛生服務隊組訓、聖誕音樂

會、國語文競賽。 

九年級 
幹部訓練、教師節系列活動(敬師卡比賽、感恩心情點播站、感謝師恩傳心

意)教室佈置競賽、聖誕音樂會、校外教學。 

五、全年級體驗活動：   九年級校外教學活動(113年 1/16~1/18)。 

六、反霸凌策略 

1.教育宣導：利用集會時間進行宣導、融入課程教學及辦理相關活動，教導學生如遇霸

凌事件一定要勇敢和家長及老師說。 

2.發現觀察：導師在班觀察同學是否有異樣，行政同仁積極巡堂，預防校園死角。 

3.處置策略：積極聯絡家長第一時間到校協助處理，必要時給予行政協助，並通報上級

單位，徵求家長同意後，安排諮商輔導。 

4.反映管道：各班導師、學務處(24586105-21)、校園生活問卷、基隆市反霸凌申訴專

線(24601505-61)、教育部(0800-200-885)。 

七、藥物濫用、反菸毒策略 

    1.教育宣導：利用集會時間宣導菸毒的傷害，並說明相關學校規定與處遇行為。 

    2.發現觀察：導師及任課教師上課時觀察同學是否有異狀，協助關心同學狀況。 

    3.處置策略：聯繫家長知悉孩子狀況，必要時到校協助處理，若有藥物濫用須通報上級 

                單位，之後徵求家長同意後安排諮商輔導及戒菸毒教育。 

八、每日早上從暖暖通學至本校公車時間說明：1.可搭乘基隆市公車 605、606號路線：每日

早上約 07:05 分抵達暖暖街。2.可搭乘基隆汽車客運-台鐵捷運化接駁公車 R86 號路線

約每二十分鐘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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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同學上學時務必使用樂學卡刷卡入校，放學時也務必使用樂學卡刷卡離校。家長就可利

用【校園門禁暨差勤 APP(School+)】掌握學生到校離校的時間，本 APP 同時也可以線上

幫學生請假，就不需要再寫假卡，但如果沒有使用 APP的家長，亦可使用紙本請假。 

 

APP請家長自行搜尋，圖示如下： 

        
 

相關使用方式，可以進入以下連結，下載使用說明。 

https://schoolsoft.kl.edu.tw/index_ifram.jsp?type=view&id=943 

亦可掃描 QR code進行下載使用說明。        

https://schoolsoft.kl.edu.tw/index_ifram.jsp?type=view&id=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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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112學年度第 1學期週會活動      附件 1 

週次 日期 班  會  活  動 承辦處室 備註 

1 8/30 開學典禮 (第四節) 學務處 789 (9/1基隆市友善校園宣示活動) 

2 9/5 單字達人 教務處 78 9/5~9/6 九年級模擬考 

3 9/12  交通安全宣導講座 學務處 789  

4 9/19 八年級愛滋防治講座 學務處 8 9/21國家防災避難演練 

5 9/26 
七年級消防分站演練 

網路成癮防治宣導 

學務處 7 

學務處 8 
 

6 10/3 特教宣導 輔導室 78  

7 10/10 國慶連假  段考 10/12-13 

8 10/17 九年級生涯講座 輔導室 9  

9 10/24 性平教育講座 輔導室 789 10/23 七年級大隊接力 

10 10/31    

11 11/7 12年國教宣導 教務處 9  

12 11/14 職群博覽會 輔導室 9 

11/13 八年級羽球比賽 

11/13 九年級博覽會影片簡介

(朝會) 

13 11/21 技藝教育宣導 輔導室 8  

14 11/28 段考週  段考 11/28~11/29 

15 12/5 社會知識達人 學務處 8  

16 12/12 校內國語文競賽 學務處 78  

17 12/19 校內國語文競賽 學務處 78 12/21-22 模擬考 

18 12/26 反毒才藝競賽 學務處 78  

19 1/2    

20 1/9 藝能科筆試 教務處 789  

21 1/16 段考週  
1/16~1/18 九年級畢旅段考

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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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長日交通安全宣導 

   

相關交通安全法規宣導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節錄)： 

第 31條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人新

臺幣 1500元罰鍰。 

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500元罰鍰。 

第 31-1條 

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

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 3000元罰鍰。 

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

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 1000元罰鍰。 

第 40 條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 

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鍰。 

第 45條 

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處新臺幣 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第 58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40012&flno=4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40012&fl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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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 

一、不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離。 

二、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紅燈不依車道連貫暫停而逕行插入車道間，致交通擁塞，

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三、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交通擁塞而逕行駛入交岔路口內，致

號誌轉換後仍未能通過，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第 72條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 

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處慢車所有人新臺幣 180元罰鍰， 

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 

第 73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 

一、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二、不在規定之地區路線或時間內行駛。 

三、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岔路口。 

四、在道路上爭先、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五、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六、行進間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

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慢車駕駛人，駕駛慢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處新臺幣 600以上 1200元

以下罰鍰。 

慢車駕駛人拒絕接受前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 2400元罰鍰。 

第 74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 

八、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之人行道上，未讓行人優先通行。 

第 76條 

慢車駕駛人，載運客、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 元以下罰鍰： 

一、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 

第 78條 

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00元罰鍰： 

一、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 

二、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四、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遊或坐、臥、蹲、立，足以

阻礙交通。 

第 80條 

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2400元罰鍰： 

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不依規定暫停、

看、聽、有無火車駛來，逕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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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正值登革熱流行季節，且近期各地經常發生午後雷陣雨，請貴校加強以下防治工作： 

(一)透過多元管道向民眾宣導，雨後應主動巡檢戶內外環境，澈底清除積水容器，落實

「巡、倒、清、刷」以降低病媒蚊密度；另請加強防蚊措施，如出現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

並主動告知活動史。 

(二)持續加強社區動員，針對農園、市場、工程工地、空屋/空地等登革熱高風險場域及防疫

旅宿等，加強查檢及孳生源清除工作，避免孳生病媒蚊，降低登革熱社區流行風險 

  

碇內國中學務處   關心您的健康 11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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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協助監測孩子健康狀況，上學前量測體溫，如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應落實

「生病不上班、不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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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內國中學務處  服務學習     112.09.16 
貴家長您好： 

     感謝您對碇內國中學生事務的支持與協助！為培育學生具有服務學習的觀念，也為因

應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制度之實施，貴子弟在七年級入學時已發放本校「學生服務

學習計畫」供家長參閱，讓您能及早為孩子規劃與鼓勵服務學習，再次懇請家長協助敦促與

關懷貴子弟是否有進行服務學習，謝謝您！ 

     茲提供下列服務學習的訊息，讓您知悉，謝謝您的協助。敬祝  平安 

                                        碇內國中  學務處  衛生組敬上 24586105*21 

★校外服務學習單位 

編號 分類 服務機構 連絡電話 服務內容 

1 社福 

機構 

創世基金會基隆分會 24214738 街頭勸募發票 

2 基隆市兒童暨家扶基金會 24319000 資料整理、兒童陪伴 

3 文教 

機構 

暖暖圖書館 24570764 書籍整理 
4 瑞芳圖書館 24972985 

5 基隆文化中心 24224170 書籍整理、導覽 

6 醫療 

機構 

署立基隆醫院 24292525 服務台協助 

7 碇內博愛之家 24579909 老人陪伴 

8 其他 各村里社區發展協會 

打掃服務 

(服務單位認證處，請蓋 

社區發展協會，而非里長的

印章) 

碇祥里 24570181 環境整理 
9 碇內里 24576802 

10 碇安里 24576135 

11 碇和里 24576916 

12 暖東里 24577684 

13 暖西里 24583788 

★本校服務學習 

1.學務處衛生組，固定每周二下午 16：50—17：50 提供環境清潔的時數申請。 

2.各處室也會不定時提供服務學習的申請。 

 認證處 活動性質 

 

校

內 

教務處 圖書館志工、設備組志工、實驗室器材志工、視聽器材志工等…… 

學務處 交通導護、整潔秩序糾察隊、司儀、音控、會場引導、訓練服務、體育組志工等…… 

總務處 校內環境維護、校園美綠化志工…… 

輔導室 資料整理、高關懷學生協助、特教身心障礙服務…… 

老師 班級服務… 

 

校

外 

 

 

學務處 

圖書館志工、原畢業國小志工服務…… ★校外活動 

務必請由家長出面聯繫或陪

同確保安全。 

醫院志工、社區服務（社區發展協會）…… 

公益團體（如：創世、兒福聯盟、伊甸、家扶中心……） 

其他 

公

民 

學務處 以班級或年級為單位主動提出申請，改善環境(社會、自然、人文)之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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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事項 

一、總務處人員與聯絡方式：24586105分機 30、31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總務主任 周珮琪 事務組長 楊秀姿 文書組長 石岱靈 

出納組長 李麗真 午餐幹事 楊侑靜 營養師 楊麗雅 

工友 張朝雄 警衛 張丁輝 警衛 魏明輝 

二、本學期設籍基隆市之學生午餐費 112年度 9月至 113年 1月每位學生午餐

每月補助 200元，經補助後國中學生收費為 500元/月，共計午餐費 2500

元，午餐基本費 600元，燃料費 160元，費用已隨註冊繳費單進行繳費。

學校申請「教育部推動偏鄉學生中央廚房計畫」，提高菜金由本餐 28元調

高至 62元。 

三、本校冷氣皆能順利運作，於每日 9點過後氣溫高於 28度時可開放使用，

5.6.9.10月為教育部補助冷氣電費，其他月份將以 1度電 3.5元計價。特

殊情形，如段考或模擬考試將廣播提早使用冷氣。。 

四、本校午餐為自辦式廚房，現有 6位廚工每日皆量測體溫進行紀錄，於烹飪

時皆攜帶口罩注意衛生以維護學生飲食健康安全。廚房現供餐碇中、暖西

小、暖江小三所學校，每日提供 3菜 1湯 1點心(一週三次)。 

六、本校近期已完工校園設施為體育館地板工程，期待能提供學生更佳的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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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報告事項 
一、輔導室人員與聯絡方式：24586105分機 40、41、42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輔導主任 陳正賢 特教組長 李宇珍 特教導師 李珍鳳 

輔導組長 蘇秋香 輔導教師 
鄭芷璇 

張淑芳 
職探中心組長 蕭正雄 

生規組長 陳盈如 特教老師 連  璦 職探中心助理 吳筱琳 

二、報告事項： 

輔導室現有輔導、生涯規劃、特殊教育三組，各組服務項目略述如下： 

(一) 輔導組：親職教育、家庭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高關懷家庭

協助、個案輔導、小團體輔導、中虞輟輔導…等業務。 

1. 本校親職教育家長座談於 112年 9月 16日(六)及 11月 4日(六)上午

於共讀站辦理，歡迎家長報名參加。 

2. 高關懷課程提供九年級學生參加，將於 10-12月辦理，目前提供烹飪

課、陶藝課、音箱鼓三門課程。 

3. 小團體輔導提供八、九年級學生參加，將於 10-11月辦理，目前提供

情感小團體輔導及生涯小團體輔導。 

(二) 生涯規劃組：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育、學生升學就業調查統計、心理

測驗、生涯輔導資料及記錄…等業務。 

1. 本校九年級技藝班共位 39學生申請，於 112年 9月 12日開訓上課，

上至期末 112年 1月 2日結訓，其技藝班成績可供升學使用。 

2. 本校七年級心理測驗有智力測驗、語句完成測驗；八年級有多元性向

測驗、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 

(三) 特殊教育組：特教工作、特殊生轉介、鑑定與安置輔導、資源班課程。 

 

本校輔導室編制有一位專任輔導教師、一位兼任輔導教師，

專責各項學生輔導工作。 

本校另設有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分機 42)，提供藝

術群、商管群的職業試探與體驗，服務對象為本校學生及本

市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本校辦理教育儲蓄專戶業務，長時間協助學生穩定就學，有

捐款意願的家長可聯絡輔導主任。 

 

     

碇內國中-職探中心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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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幸福家庭 123活動 

 

2. 了解您的孩子、試著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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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 12年國教與適性入學 

 

4.                                 https://shs.k12ea.gov.tw/ 

 

https://shs.k12ea.gov.tw/

